
 

 

 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

 

上海合作组织（以下简称“本组织”或“组织”）

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吉尔吉

斯共和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、乌兹别

克斯坦共和国，以下简称“缔约各方”， 

系于睦邻友好合作的历史纽带， 

遵循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公认的国际

法原则和规则，以及 2002 年 6月 7 日签署的《上海合

作组织宪章》， 

坚信巩固和深化本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睦邻、友好、

合作关系符合成员国人民的根本利益，有利于本组织

所在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， 

认为全球化进程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，使各

国的安全与繁荣紧密相连， 

认为新的安全挑战与威胁具有全球性质，只有共

同努力，遵循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与机制才能有效应

对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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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到必须尊重当今世界文化文明的多样性， 

重申为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，为本组织

成员国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，愿意扩大本组织内部

及与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互利合作， 

重申本条约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，缔约各

方奉行开放原则， 

致力于使本组织所在地区成为和平、合作、繁荣、

和谐的地区， 

愿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，在平等、相互尊重、互

信互利、不以集团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

全球安全架构， 

决心巩固本组织成员国的友好关系，使成员国人

民的友谊世代相传， 

兹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

 

缔约各方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，在其感

兴趣的领域发展长期睦邻、友好和合作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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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

 

缔约各方遵循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

和规则，以及 2002 年 6 月 7 日签署的《上海合作组织

宪章》，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。 

 

第三条 

 

缔约各方相互尊重各自根据本国历史经验和国情

选择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。 

 

第四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，采

取措施禁止在本国境内从事任何违反该原则的活动。 

二、缔约各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其他缔约方的联盟

或集团，不支持任何敌视其他缔约方的行动。 

 

第五条 

 

缔约各方恪守国界不可侵犯的原则，积极致力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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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，决心使相互间的边界成

为永久和平与友好的边界。 

 

第六条 

 

出现威胁某一缔约方安全的情况时，该缔约方可

在本组织框架内与其他缔约方举行磋商，以妥善应对

出现的局势。 

 

第七条 

 

缔约各方致力于在本组织框架内维护和巩固国际

和平与安全，在维护和提高联合国作用、维护全球和

地区稳定、推进国际军控进程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

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，并就这

些问题定期举行磋商。 

 

第八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根据本国法律，在遵守公认的国际

法原则和规则以及所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基础上，在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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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恐怖主义、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，非法贩运麻醉药

品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，非法贩运武器，非法移民，

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方面积极开展合作。 

二、缔约各方根据本国法律，在遵守所参加的国

际条约的基础上，加强在通缉、羁押、引渡和移交从

事恐怖主义、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，以及其他犯

罪活动的嫌疑人、被告人或罪犯方面的协作。 

三、缔约各方在国界保护、海关监督、劳务移民

管理及金融、信息安全保障方面开展合作。 

 

第九条 

 

缔约各方积极推进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交

往与合作。 

 

第十条 

 

缔约各方国防部门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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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

律，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开展合作。 

二、缔约各方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

律，保障生活在其境内的其他缔约方公民的合法权益，

并相互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。 

 

第十二条 

 

缔约各方相互承认并保护缔约一方位于缔约另一

方境内的财产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第十三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，

为在本组织框架内发展贸易、促进投资和技术交流创

造便利条件。 

二、缔约各方在本国境内为其他缔约方的自然人

和法人进行合法经济活动提供协助，包括为其创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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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条件，保护这些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境内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第十四条 

 

缔约各方在其加入的国际金融机构、经济组织和

论坛内开展合作，并根据这些机构、组织和论坛的章

程规定，对其他缔约方加入予以协助。 

 

第十五条 

 

缔约各方在工业、农业、金融、能源、交通、科

技、新技术、信息、电信、航空航天及其他共同感兴

趣的领域开展合作，促进实施各类区域性项目。 

 

第十六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全力推动在立法方面的合作，经常

交换关于已经制定、即将通过和现行法律文件的信息，

在制定国际法律文件方面开展合作。 

二、缔约各方鼓励各自立法机关及其代表间的交

流与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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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

 

缔约各方在保护环境、维护生态安全、合理利用

自然资源方面开展合作，采取必要措施制定和实施上

述领域的专门计划和项目。 

 

第十八条 

 

缔约各方在预防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重大事故

及消除其后果方面相互合作和提供援助。 

 

第十九条 

 

一、缔约各方促进彼此间在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

科学、技术、卫生、旅游、体育及其他社会和人文领

域的交流与合作。 

二、缔约各方相互鼓励和支持文化、教育、科研

机构建立直接联系，开展共同科研计划与项目，合作

培养人才，互换留学生、学者和专家。 

三、缔约各方为学习和研究其他缔约方语言、文

化积极提供便利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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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

 

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作为其他国际条约参加国

的权利和义务。 

 

第二十一条 

 

为执行本条约，缔约各方可在共同感兴趣的具体

领域签订国际条约。 

 

第二十二条 

 

如对解释或适用本条约出现争议，缔约各方

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。 

 

第二十三条 

 

一、本条约需经缔约各方批准。 

二、本条约无限期有效，自保存机关收到最后一

份批准书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任何缔约方只要为本组织成员国，本条约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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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有效。任何缔约方如退出本组织，本条约自其退

出之日起自动对其失效。 

四、本条约生效后对任何被吸收为本组织新成员

的国家开放。对新加入的国家，本条约自保存机关收

到有关加入书之日起第 30天对其生效。 

 

第二十四条 

 

经所有缔约方协商一致,可通过缔结单独议

定书的形式对本条约予以修改和补充。 

 

第二十五条 

 

一、本条约的正本交予保存机关。 

二、本条约的保存机关为本组织秘书处，在

本条约签署后 15 日内由保存机关将核正无误的

条约副本送交给缔约各方。 

 

第二十六条 

 

本条约需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 102 条规定在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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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国秘书处登记。 

 

本条约于二○○七年八月十六日在比什凯克签

订，正本一份，用中文和俄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

准。 

 


